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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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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Limited

（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27）

內幕消息－撤回對本公司的清盤呈請

本公告乃由皇冠環球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
事（「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13.09(2)(a)及13.25(1)(b)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六日及二零二一年七月二日之公告，內
容有關呈請人對本公司提交呈請（「該等公告」）。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
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2

撤回對本公司的清盤呈請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有關（其中包括）撤回的聆訊已於高等
法院進行，而高等法院已頒令允許呈請於聆訊後正式撤回。由於在本公告日期，不
再存在針對本公司的清盤程序，故毋須就呈請取得高等法院的認可令。原定於二零
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舉行的根據清盤行動將本公司清盤的呈請聆訊已被取消。

承董事會命
皇冠環球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熊敏

香港，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組成，分別是熊敏女士、李永軍先生、劉紅深
先生及孟金龍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孫宇先生；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賀丁丁先
生、任國華先生、陳放先生及黃少雄先生。


